关于调整中税协秘书处机构和专门委员会的说明
各位常务理事：

1995年，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成立以后，根据业务活动和会员的要求，先后成立了秘书处和一些职能部门。2008年，考虑到行业发展情况和协会业务需要，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，同意秘书处设置一室九部，即办公室、注册部、监管部、业务援助部、培训部、准则部、国际部、宣传编辑部、专门委员会工作部。2010年，经四届四次常务理事会审议，同意增设信息工作部和党建工作部。2011年，经四届七次常务理事会审议，同意增设两个直属单位，即杂志社和中税协网校，同时撤销宣传编辑部。2012年，专门委员会工作部更名为地方协会和专门委员会工作部。2013年，设立党委办公室、统战群工部，同时撤销党建工作部。这些部门及直属单位在服务会员、服务事务所、服务社会的过程中，积极发挥作用，受到了会员的肯定，也为协会工作的深入、行业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特别是2013年，注税行业发展和各级协会建设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。党的十八大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作出了明确要求，对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案，王军局长在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对注税行业提出“四个一定要”的具体要求，要求我们要适应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加快改革步伐，转变思想观念，切实发挥行业协会作用，为会员服务，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，推动注税行业健康持续发展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章程》，建议对秘书处机构和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整，以适应行业发展新形势和广大会员对协会工作的新要求。

一、调整原则
一是集中资源，优化配置。集中各部门人、才、物资源并进行合理配置，发挥现有资源的最大效用。
二是适度调整，各尽职责。根据行业发展需要、协会重点工作等，适度调整相近业务范围的部门，明确部门职责。
三是凸显服务，发挥作用。专门委员会定位为咨询机构，为中税协决策提供智力支撑，作为秘书处的辅助机构，广泛听取意见、发挥监督等作用。
二、秘书处调整
按大部制原则，经调整，原一室10部和两个直属单位，调整为7个部门，即办公室（含外事工作职责）、会员管理部、业务准则部、教育培训部、信息工作部、宣传编辑部、党委工作部
三、专门委员会调整

经调整，合并设立业务准则委员会、奖惩维权委员会、宣传委员会；新设资本市场委员会、信息化建设委员会；保留财务委员会、教育培训委员会；撤销发展战略委员会、税务师事务所和地方建设指导委员会。
以上说明，请予审议。
